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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特殊困难家庭人员照护服务
救助工作的意见

各区县民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医保

局，高新区、经开区、文昌湖区各相关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

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》，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，探

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为社会救助家庭中失能人员提供

照料服务，持续巩固我市特殊困难家庭人员照护服务成果，

现制定工作意见：

一、照护服务对象范围

特殊困难家庭人员照护服务救助对象包括 2 类：一是城

乡特困供养人员；二是重度失能且家庭成员照护能力不足的

城乡低保对象。

二、照护服务对象评估标准

（一）失能等级评估标准。参照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

评估指标实施；根据失能等级评估结果，享受不同的照护服

务标准。

（二）家庭成员照护能力评估标准。根据城乡低保对象

家庭成员，年龄、健康状况、残疾等级、居住地点等情况综

合确定。各区县可结合实际，区分城乡、地域和经济发展水

平差距，优化并统一照护能力评估标准，加大救助保障力度。

（三）“两便”不能自理且长期瘫痪评估标准。城乡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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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对象完全丧失运动能力，无法自主坐立、站立和行走，长

期卧床且大小便不能自理。

三、照护服务对象认定及管理

照护服务对象认定，按照“个人申请、能力评估、审批

确认、提供服务”步骤实施。照护服务坚持动态管理，各区

县每年集中开展照护对象全员复核，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年度

照护服务资格和档次；家庭经济状况、自理能力评估变化情

况，及时新增、调整或终止服务。坚持属地管理，照护对象

向低保和特困政策实施区县提出照护服务申请、并接受服

务。坚持自愿申请，特困人员自愿选择集中、分散供养及照

护服务，自愿申请退出救助供养；低保对象自愿申请或退出

照护服务。

四、照护服务方式

照护服务方式包括：居家照料护理、机构集中供（托）

养照护。居家照护服务原则上由区县民政部门通过招投标、

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施，双方签订合同、约定权责；机构集

中供（托）养照护，由区县承担特困供养职能的机构负责。

五、照护服务标准

按照山东省民政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健全完善困难群众救

助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意见》要求，综合考虑护理等级

和护理服务成本，按照全自理、半护理、全护理分三档，特

困供养人员照护标准分别不低于我市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

的 1/10、1/6、1/3，并实施动态调整;低保重度失能人员照

护标准不低于我市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 1/3。城乡低保“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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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”不能自理人员，每月护理用品补贴标准为 120 元。

六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政策衔接。加强特殊困难家庭人员服务类救

助与社会福利、社会保险、残疾人保障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

救助等其他救助制度的衔接。既符合经济困难失能半失能老

年人居家照护，又符合特殊困难家庭人员照护服务救助的，

居家照护服务不重复享受；既符合享受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待

遇，又符合特殊困难家庭照护救助标准的，不得同时享受两

种待遇，可根据个人需求，自愿选择其中一种；严重精神障

碍患者兜底补助对象，接受专业医疗机构集中入院救治期

间，不再享受特殊困难家庭照护服务待遇；特殊困难家庭照

护服务对象，可同时享受残疾人康复训练等帮扶政策。

（二）规范资金使用。各区县财政部门要把特殊困难家

庭人员照护服务救助作为重点保障内容，优化支出结构，科

学编制预算，足额安排资金。市级将对照护服务、两便护理

用品、认定评估所需资金补助 50%。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费可

由区县民政部门或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统筹使用，可由供

养服务机构用于购买护理用品和照料护理、康复训练等服务

产生的支出，以及支付特困人员住院治疗的陪护费用。资金

支付要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；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，要严格执

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监管。要建立健全公开透明、定期检查、

专项审计、群众评议、年终评估、全程监督的考核评估机制，

加强对特殊困难家庭人员照护服务工作的监督管理，严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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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挤占、挪用、虚报、冒领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；要完善信

息化监管手段，细化服务清单，量化服务时长，确保照护服

务精准实施，实现照护服务全过程监管；要按照“一户一档”

要求完善救助档案，将申请材料、评估报告、照护审批、四

方协议等文书归入档案，提升照护服务规范化监管水平。

本《意见》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。本《意见》中的相关规定与之前政策规定不

一致的，以本《意见》为准。本《意见》由淄博市民政局负

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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